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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我國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重大修正、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布的「師資培育法」

（以下簡稱「師培法」）（師資培育法，2017），除第 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 2018 年 2 月 1 日施行；當時該法的修訂導致過

去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特殊教育與幼兒園（以下簡稱「中小特幼」）四個類科

之「教師資格檢定程序」、「半年教育實習的任務與成績評量模式」以及「教師資

格考試的考科與內容」皆有所改變；雖後來該法又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修正、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布、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師資培育法，2019），但對前述

中小特幼教師資格之取得等法條未做修正，爰是本文仍以前述 2018 年起師培制

度重大變革且開始施行的「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新制師培法」），做為我國

最近師培新舊制度時間點分水嶺之論述依據，因該次修法後之制度，對當前我國

師資培育具有重大影響，爰深值探討。 

鑑此，本文先論述該師培法之修正對「教師資格檢定程序」、「半年教育實

習的任務與成績評量模式」、「教師資格考試的考科與內容」所連帶之改變，進

而再分析造成的改變所激發之省思。 

二、新制師培法所造成之變革 

有關2018年開始施行的「新制師培法」所造成的變革，茲分述如下： 

(一) 教師資格檢定程序的變更 

由該法修訂前「先實習後考試」改變成「先考試後實習」，據該法第10條規

定教師資格檢定依下列規定辦理：(1)教師資格考試：依其類科取得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始得參加。(2)教育實習：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

向「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師培大學」）申請修習包括教學實習、級務

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制教育實習。 

又依照前述該師培法第21條規範，該法2018年2月1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已修習完成課程與尚未完成課程者），而未完成教育實

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於新法施行後有6年的過渡期（即201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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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4年1月31日），可選擇採用舊制（亦即先實習後考試）或新制（亦即先考

試後實習）；此外，2018年1月31日以前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完成教育實

習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可採用新制，也可於10年內（即2018年2月1日至2028
年1月31日）採用舊制。唯不論前述6年或10年的過渡期結束前尚未取得教師證

者，已完成的教育實習則失效，需於日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重新參加教育實

習。至於該法修訂施行後（即2018年2月1日以後）才取得師資生身分者，一律採

用新制（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20a）。 

(二) 半年教育實習的任務與成績評量模式之改變 

因應2017年修訂的「師資培育法」，政府隨之於2018年7月24日訂定發布，

且回溯自2018年2月1日施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

法」（2018），該辦法與舊制教育實習較大差異者在於成績評量模式。新制的評

量模式又稱為「333評量模式」，第一個「3」是指三種評量項目：包括實習檔案

評量、教學演示評量及整體表現評量。第二個「3」是指過去總成績60分為及格

的百分制改為三種等第：優良、通過及待改進，其中優良與通過佔總評量指標六

成以上者為及格。第三個「3」為三階段評定成績，第一階段為實習項目中的實

習檔案由大學端實習指導教師與中小特幼端實習輔導教師評量之、教學演示評量

由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或退

休教師共同評定之、整體表現評量則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量；

第二階段則是將上述「整體表現評量」等評定結果送交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

習輔導小組」審查；第三階段則為將前述審查結果送交師培大學召開教育實習相

關會議決定。另外，為完成實習檔案評量項目，新制調整為各師培大學可自行訂

定實習學生實習任務之內容；且有別於以往實習任務與評量檔案在各師培大學內

部上傳或繳交，新制改為所有的實習任務檔案與前述的主要實習評量都需上傳到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 

(三) 教師資格考試的考科與內容之變更 

新制師培法第四條第二項也明定：為達成師資培育之目標，「中央主管機關

應訂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因此，教育部於2018年6
月29日訂定發布，2019年5月10日又修正發布，2020年7月1日進而發布「中華民

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2020），該

規定明示教師專業素養，係指「一位教師勝任其教學工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

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

該基準含蓋五大教師專業素養（分別為(1)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2)了解

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3)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4)建
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及(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及17項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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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並回應課綱以素養為導向，適用於2019年9月開始修習的師資生，有些學

生最快將於2021年6月參加新制的教師資格考試。因此，2021年的教師資格考試，

如政策未改變，將參酌該法中明定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而命題，亦即2021
年起將實施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7）（據

本文通訊作者，於2020年10月27日查詢國家教育研究院官網得知「110年度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訂於2021年6月5日舉行）。 

自2021年起實際現場應試科目調整後，國民小學類科之共同科目仍為「國語

文能力測驗」及「數學能力測驗」二科，其他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及中

等學校等三個類科之共同科目只有「國語文能力測驗」一科。現行的教育專業科

目為「教育原理與制度」，自2021年起改為「教育理念與實務」；現行的各類科

「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與輔導、兒童發展與輔導、青少年發展與

輔導」，自2021年起皆改為「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現行的各類科「課程與

教學」，自2021年起皆改為「課程教學與評量」。是以中小特幼各類教師資格考

試之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為五科外，其餘則為四科。此外，在考試題型部分，

除現行之選擇與非選擇題，擴大形式包括選擇、是非、配合與問答題以外，並對

應素養評量指標和評量內容，新增「綜合題」題型，並進行跨科目/領域/知識的

整合（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020b）。 

三、新制師培法實施之省思 

新制師培法之實施，不僅是我國師培政策的重大變革，而且對當前與未來師

培工作也會產生許多重大可能的影響，實有許多深值省思者，茲分述如下： 

(一) 師培大學之師培職前教育課程排課順序可能需因應調整 

因應未來教師資格取得的趨勢為先考試後實習，根據作者於2020年10月25
日查詢「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培育暨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幼兒園教保員培

育評鑑資訊網」，得知目前教師資格考試的通過比率，仍然是師培評鑑的一項重

要指標。因此，有些師資培育學系，為了讓學生充分準備大四下學期六月份的教

師資格考試（2021年的考試日期在六月份），而將必修等相關教師資格考試科目

往前提早排課，例如以前「教育哲學」多排在大三或大四，現在有的師培大學則

改排在大二開課；過去多在大三安排的各領域教材教法課程，有的則提早到大二

排課；而過去多在大四安排的教學實習課程；有的則提早到大三下學期授課。 

(二) 師培大學自訂教育實習任務和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使用的新適應 

如前所述，教育實習的評量主要含蓋書面資料的實習檔案評量、教學演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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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整體表現評量。目前實習檔案的內容由各師培大學自行訂定之，然而，偶見

由於師培大學負責行政人員的更換也變更檔案內容的上傳規定，徒增實習學生與

實習指導教師之困擾。此外，根據本文第一作者從2017年到2020年連續四年擔任

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的經驗，從2017年的舊制實習到2018年的新制實習，其中評量

與訪視都需要花費比以前更多的時間摸索與進行。好不容易2018年到2019年已經

累積兩年的上傳電子檔的評量模式經驗之後，2020年卻又發現該「全國教育實習

資訊平台」的介面又稍加更動或是遇到檔案無法上傳，因此，實習指導教師必須

又得花費時間去摸索學習。 

(三) 教師資格考試內容與題型對當前師培大學師生是重大挑戰 

正如前述，2021年起的教師資格考試將全面以素養導向的考題為主，然而，

當前師培大學老師教學與評量實況是否已做好因應？依作者近幾年觀察，有些師

培大學似乎不很樂觀，甚至可能有嚴重落差；再加上考題為內含學科專門知識、

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的素養導向題目，對師資生的程度也是一大

挑戰。因此，教師資格考試內容如此轉變，對當前師培大學與2021年第一屆及其

後幾屆應試新題型的師資生而言，將會是重大的挑戰。 

(四) 教育部需編列更高命題等相關費用 

由於新制師培法規定教師資格考試以素養導向的題目內容與題型，命題老師

除本身需具備專業本職學能外，需花費更多時間、精神與體力，如果教育部提供

給予命題老師等相關費用，仍然未做合理調升，則優質命題老師可能不易邀聘，

連帶新型優質題目也不易產出，將可能導致教育部原始師培新政之「理想」，逐

漸淪為「夢想」！ 

(五) 教師資格考試因新題型將引發考生延長做答時間的問題 

如前述，素養導向的題目常需以較深度且複雜的思考題幹始得以展現，如果

每科相關考題太少，很難評量出考生之相關素養；而如果相關考題合理性多一

些，考生因應讀題、思考與解題之時間可能連帶會較多，考試時間可能就需延長，

凡此類問題，政府相關單位皆需併同思考，始不失政府2018年實施師培新政之美

意。 

(六) 以素養導向的教師資格考試新題型評量價值的爭議性問題 

又如前述，教師資格考試新題型，強調著重中小特幼教師在博雅知識基礎

上，應具備學科專門知識、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之專業素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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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蓋五大教師專業素養與17項專業素養指標，如此之命題內涵與趨向，不禁令作

者深思— 2017年修法前之過去幾年，政府鼓勵教師資格考試朝向情境題命題，

以測試考生將知識應用於實務中之舊題型，難道都沒有測試到中小特幼師資生的

專業素養嗎？而今政府於2017年大刀闊斧修訂舊制師培法，規範要以素養為導向

的教師資格考試內容與題型，是未來第一線中小特幼良師培育的「萬靈丹」嗎？

抑或又徒增師資生的焦慮與補習負擔呢？ 

(七) 師培大學面對新型教師資格考試樣態需做合理「教與學」之因應 

我國的新型教師資格考試方式，因剛修法通過，於2021年起才開始將實施教

師資格考試新制，故近幾年可能不會做重大改變。鑑此，因應中小特幼教師資格

新型考試的內容與題型，各師培大學為求提升其師資生通過率，當前與未來（至

少可能會有幾年）師培大學之「教師教的」與「學生學的」科目、內容以及老師

對師培生學習評量的方式，可能需做適當調整因應。簡言之，師培大學師生的個

別工作量，可能會增加，此為當前與未來（至少可能會有幾年）師培大學的師生

所亟需因應者。 

四、結論 

中小特幼教師是執行我國國民基本教育之主要推手，古訓：「良師興國」，

而政府師培政策良窳直接攸關中小特幼教師的素質，間接影響國家未來生存發展

的競爭力。統合前述，我國自2018年開始施行的「新制師培法」之許多重大變革，

對於未來新制中小特幼教師資格之取得，似乎變得更為複雜且不容易，而對該政

策之實施與師培大學之實務等問題，也連帶引發許多深值省思者。不過，中小特

幼教師資格取得之新制，才剛要實施推動，相關制度之利弊得失，尚待時間驗證；

惟目前師培大學師生主要所亟需因應者，似乎是— 瞭解法規實況、儘快做好準

備、隨時靈活應變，始為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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